供水补充协议
甲方：

乙方：南京市自来水总公司用户服务中心

    根据户表改造的有关规定，考虑到甲方的实际情况及要求，经双方共同协商决定，乙方为甲方实施“超表到户”工作。

但根据该部分管线产权的实际情况，同时明确：

1、此协议仅限于无泵房增压供水且供水设施完好的单元表合用户的八层建筑。

2、今后凡总表后内部管线所发生的所有问题，仍由产权单位负责，此部分管线的维修仍由产权单位承担，与乙方无关，乙方只负责水表的抄收。

3、由于该建筑层次较高，水压不能满足直供水要求，今后不得随意取消水箱，如未经乙方同意私自取消水箱造成无调节水量的责任由甲方自负。

4、实施抄表到户后，原水箱的管理、清洁仍由原产权单位或产权人负责。

本协议的未尽事宜，详见《供用水合同》A类。

甲方：（签字）

	门   牌
	户   主
	门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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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单位或：（盖章）                            乙   方：（盖章）

物业管理部门                                   用户服务中心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